
1. 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(贵州)实施方案》: 

 方案背景：2016年贵州省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，2017年 10月印发

《贵州方案》。 

 总体目标：建设“多彩贵州公园省”，打造五个示范区，包括长江珠江上

游绿色屏障建设示范区、西部绿色发展示范区、生态脱贫攻坚示范区、生

态文明法治建设示范区、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示范区。 

2. 河长制: 

 河长设置：贵州全省共有 4000多条河流，设立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五级

河长 2万余名，称为“政府河长”。 

 民间参与：环保专家、志愿者等组成“民间河长”，负责巡河、记录问

题、清理垃圾和宣讲环保知识，与“政府河长”协同工作，维护河湖健

康。 

3. 大数据管控生态环境: 

 大数据应用：贵阳设立大数据“生态云”，利用采集的大量数据进行生态

环境监测，及时发现并处理河流、土壤、植物、空气的健康问题。 

 环境管理：工作人员根据“生态云”信息进行处理，保障生态环境质量。 

4. 生态环境保护法庭: 

 法庭设立：贵州作为全国首家环保法庭的省份，率先探索环境资源审判，

目前全省环保法庭数量增至 34个。 

 司法保障：环保法庭判决重在恢复和改善环境，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

障。 

5.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: 

 论坛概况：每年夏天，全球生态文明专家学者聚集贵阳参加生态文明贵阳

国际论坛，探讨生态文明建设、绿色发展等问题。 

 论坛意义：自 2009年创办以来，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的

重要平台，2023年论坛主题为“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——推进绿

色低碳发展”。 

6. 贵州生态日: 



 设立背景：2015年 6月 18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提出“守住发展和

生态两条底线”，贵州省政府决定将每年的 6月 18日定为“贵州生态

日”。 

 活动内容：每年围绕山青、天蓝、水清、地洁四条生态底线确定主题，举

办丰富多样的生态活动，2023年 9月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

定根据国家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精神，贵州生态日不再保留。 

7. 其他生态亮点: 

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：如乌蒙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。 

 公众参与：通过各种活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，如“保护母亲河·河长大巡

河”活动，生态环保志愿者进社区、广场、村寨、学校、企业宣传环保。 


